
其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在贯彻《通知》 中，也

采取不同办法对预算外资金实行专户储存，如上海市

按照“数额较大、管理集中、条件成熟”的 原则进行

试点，第一批实行专户储存的 预算外资金有 5 亿元。

主要项目有公路养路费、航道维护费、工商市场管理

费、教育费附加、职工退 休费 统筹、电 力 开 发基金

等。四川专户储存的范围比 较大，除 行 政 事业单位

外，还包括企业主管部门掌握的 预算外资金。湖北省

在专户储存的具体实施中，坚持三个不变：（ 1）开

户行不变；（ 2）银行间缴存关系不变；（ 3）计息

原则不变。福建省目前实行专户管理的已占整个行政

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的三 分 之 二，以 后 准 备继续扩

大。

（ 本刊通讯 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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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 加强预算外资金 管理

为适应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， 推动综合财政

工作的深入开展，江苏省八 城市综合财政工作首次交

流例会于1986年10月31日至11月 3 日在徐 州召开。南

京、南通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 镇 江、连云港和徐州

市财政局的同志以及其他有关人员，共33人参 加了会

议。

会上， 各市代表就如何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管理进

行了讨论，大家一致认为，近年来预算外资金增长很

快，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容忽视的力量。在

目前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 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

理的通知，切实抓好对这部分资 金的管理工作。

1.管理的目的和方式。代表们认 为 ，加强对预算

外资金的管理， 绝不是平调单 位的自有资金， 其目的

是为了更好地管好用活这部分资金，防 止失控，使微

观经济的发展符合宏观控制的 要求，实现财力的综合

平衡。各市可根据国务院通知中规定的 对于事业、行

政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由 财政 部门专户储存、计划

管理、财政审批、银行监督和对于国营企 业及其主管

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采取计划管理、政策引导两种

方式，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。

2.关于 “专户储存”。代表们认为， 对部分预算

外资金实行专户储存，在坚持组织收 入渠道不变、资

金的所有权不变、使用权 不 变、 开户银行不变的原则

下，可以采取收支两条线，单位在银行的预算外资金

帐户设立“收入”和 “支出” 两 个帐户实行管理。要

保证预算外资金按预定的要求划转专户。徐 州市的做

法是切实可行的，即 在 市 政府 的领导 下，计委、 财

政、银行等综合部门协调配合，采取银行冻结 帐户，

单位主动清理划转等措施。对于专户储存的范围，各

市都设想在省政府规定的项目基础上适当加以扩大。

3.关于计划管理。代表们认为，在目前经济结构

还不尽合理，管 理 水 平 、人员素质还不适应的情况

下，对部分预算外资金实行专户储存，采取直接控制

的方法是可行的，也是必要的，但长此下去，不符合

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动规律，随着形势的发

展，应当由直接控制逐步转到间接指导上。因此，如

何对占有预算外资金总量85% 以 上的企业预算外资金

实行有效的计划管理，政策上引导就显 得 更 为 重要

了。常州市在这方面的工作有许 多可以借鉴的做法，

即从抓基础工作入手，掌握统计分析，综 合平衡，政

策引导，合理调度四个环节。编 制综 合财政计划，做

到一准四平衡，即收入要打准，支出要合理；通过协

调预算内、外资金，自有资金与拨款、贷款，预算外

资金的收支余额和预算外资金支出结构四个方向的平

衡关系，发挥宏观控制和计划指导作用。

（江苏省徐州市财政局 综 合计划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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